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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2025年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8号院8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7,515,9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7,515,946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320,79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2,195,1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74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7476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4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6059

注1：公司作为香港上市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的股份一部分存管于香港联交所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以下简称

“CCASS系统” ），该系统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拥有及运营。 存管于CCASS系统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香

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KSCC� Nominees” ）持有，所有存管于CCASS系统的股份在公司香港股东名册上登记于

HKSCC� Nominees名下。公司股东大会前，各持有存管于CCASS系统的股份的实益股东须向其聘请的CCASS系统参与者（即经纪人）给

出投票指示，由HKSCC� Nominees统计所有CCASS系统参与者的投票指示，并在合并的基础上，就已收到投票指示的所有存管于CCASS

系统的股份进行投票。 因此，公司在统计上述股东人数时，将HKSCC� Nominees视为一名股东。

注2：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1,686,000股港股股份作为库存股，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计算拥有表决权股份时已扣除上述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股东周年大会由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健华” 或“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会主席Jisong� Cui（崔霁松）

博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仅限A股股东）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代表、见证律师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代表于股东大会上负责监票、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第7条和第21条等中国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InnoCare� Pharma� Limited（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之第五次经修订及重订之组织章程大纲及章

程细则》（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开曼群岛的适用法律法规。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4.3.5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7.7.1条、第7.7.4条和第7.7.8条等中国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股东议案进行表决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开曼群岛的任何适用法律法规。

（五）公司董事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省览及接纳本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经审核综合财务报表、本公司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17,070,982 99.9446 397,765 0.0554 47,199

其中：A股 55,016,826 99.5355 256,765 0.4645 47,1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787 141,000 0.0213

2、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051,582 99.9615 276,165 0.0385 188,199

其中：A股 54,997,426 99.5382 255,165 0.4618 68,1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3.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17,042,082 99.9601 286,165 0.0399 187,699

其中：A股 54,987,926 99.5201 265,165 0.4799 67,6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4、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建议2024年利润分配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17,053,836 99.9589 294,911 0.0411 167,199

其中：A股 54,999,680 99.5044 273,911 0.4956 47,1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5、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一般授权，以配发、发行及处置不超过本公司于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之已发行股份总数之20%的额外股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0,210,177 96.2461 26,920,170 3.7539 385,599

其中：A股 54,218,997 98.4812 836,194 1.5188 265,599

境外上市外资

股

635,991,180 96.0603 26,083,976 3.9397 120,000

6、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一般授权，以购回不超过本公司于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已发行香港股份及人民币股份各自总数10%的股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122,922 99.9682 228,424 0.0318 164,600

其中：A股 55,068,766 99.6247 207,424 0.3753 44,6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7、议案名称：决议案5、6通过后，扩大配发、发行及处置额外股份的一般授权，在20%的一般授权限额之上加入购回股份的总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86,355,225 95.6812 30,979,974 4.3188 180,747

其中：A股 54,522,387 98.6651 737,656 1.3349 60,747

境外上市外资股 631,832,838 95.4322 30,242,318 4.5678 120,000

8、议案名称：重选崔霁松博士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9,343,061 97.4872 18,025,994 2.5128 146,891

其中：A股 54,914,472 99.3138 379,427 0.6862 26,8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44,428,589 97.3347 17,646,567 2.6653 120,000

9、议案名称：重选赵仁滨博士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561,737 99.8902 787,318 0.1098 166,891

其中：A股 55,005,731 99.5148 268,168 0.4852 46,8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1,556,006 99.9216 519,150 0.0784 120,000

10、议案名称：重选谢榕刚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09,885,140 98.9430 7,583,815 1.0570 46,991

其中：A股 54,912,574 99.3465 361,225 0.6535 46,9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54,972,566 98.9093 7,222,590 1.0907

11、议案名称：重选胡兰女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687,147 99.3474 4,681,808 0.6526 146,991

其中：A股 55,034,333 99.5308 259,466 0.4692 26,9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57,652,814 99.3320 4,422,342 0.6680 120,000

12、议案名称：重选管坤良教授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079,187 99.9596 289,768 0.0404 146,991

其中：A股 55,025,031 99.5139 268,768 0.4861 26,9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13、议案名称：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6,952 99.9362 457,503 0.0638 151,491

其中：A股 55,007,776 99.4908 281,523 0.5092 31,4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1,899,176 99.9734 175,980 0.0266 120,000

14、议案名称：重新委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的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厘定核数师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461,515 99.8749 897,694 0.1251 156,737

其中：A股 54,985,787 99.4605 298,266 0.5395 36,737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1,475,728 99.9095 599,428 0.0905 120,000

15、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为董事及高级管理层购买责任保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16,795,793 99.9199 574,862 0.0801 145,291

其中：A股 54,757,295 99.0267 538,204 0.9733 25,2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38,498 99.9945 36,658 0.0055 120,000

16、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建议更新人民币股份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026,345 99.9524 341,210 0.0476 148,391

其中：A股 54,972,189 99.4209 320,210 0.5791 28,3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2,054,156 99.9968 21,000 0.0032 12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考虑及批准建议

2024年利润分

配计划

54,999,680 99.5044 273,911 0.4956 47,199

6

授予董事一般授

权， 以购回不超

过本公司于本决

议案获通过当日

已发行香港股份

及人民币股份各

自总数10%的股

份

55,068,766 99.6247 207,424 0.3753 44,600

8

重选崔霁松博士

为执行董事

54,914,472 99.3138 379,427 0.6862 26,891

9

重选赵仁滨博士

为执行董事

55,005,731 99.5148 268,168 0.4852 46,891

10

重选谢榕刚先生

为非执行董事

54,912,574 99.3465 361,225 0.6535 46,991

11

重选胡兰女士为

独立非执行董事

55,034,333 99.5308 259,466 0.4692 26,991

12

重选管坤良教授

为独立非执行董

事

55,025,031 99.5139 268,768 0.4861 26,991

13

授权董事会厘定

董事薪酬

55,007,776 99.4908 281,523 0.5092 31,491

14

重新委任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及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为本公司的

核数师， 并授权

董事会厘定核数

师薪酬

54,985,787 99.4605 298,266 0.5395 36,737

15

考虑及批准为董

事及高级管理层

购买责任保险

54,757,295 99.0267 538,204 0.9733 25,291

16

考虑及批准建议

更新人民币股份

发行募集资金用

途

54,972,189 99.4209 320,210 0.5791 28,3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4、6、8、9、10、11、12、13、14、15、16对A股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一苇、李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股东会规则》第7条和第21条等中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意见书》，

公司于其《公司章程》项下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由其董事会依照《通知》和董事会决议召集和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开曼群岛的适用法律法规。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24条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7条的规定。 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意见书》，公司于其《公司章程》项下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由其董事会依照《通

知》和董事会决议召集和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开曼群岛的适用法律法规；公司股东、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章程》和开曼群岛的适用法律法规。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第4.3.5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第7.7.1条、第7.7.4条和第7.7.8条等中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意见书》，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股

东议案进行表决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开曼群岛的任何适用法律法规；通函所载的相关股东议案已由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和开

曼群岛的适用法律法规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正式有效地通过和批准。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A股代码：688428� � � � � � � � A股简称：诺诚健华 公告编号：2025-025

港股代码：09969� � � � � � � � �港股简称：诺诚健华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0日，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诺诚健华” ）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可转让大额

银行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

大的收益。

（二）额度及期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全部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四）投资品种及范围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可转让大额银行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五）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决议有效期及投资额度内，行使该项现金管理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宜由财务

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审议程序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可转让大额银行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该事项不

涉及关联交易。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可转让大额银行存单、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货币基金，投资

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

2、公司将选择信誉好、规模大、资金运作能力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3、公司财务部门将实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等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4、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及其应用指南，

对理财产品进行相应会计核算。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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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健华” 或“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

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根据计划授权限额发行及授出2023年人民币股股票激励计划项下的新人

民币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本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股东周年大

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3年5月4日，公司披露《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胡兰女士已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A股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3年5月16日至2023年5月2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人力

资源部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编号：2023-016）。

4、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通过《考虑及批准采纳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计

划授权上限》《考虑及批准采纳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考虑及批准根据计划授权上限建议

发行及授出二零二三年人民币股份激励计划项下的新人民币股份》《考虑及批准建议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同日，公司披露了《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18）。

5、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6、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4年5月3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7、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两项议案。

8、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两项议案。 同日，公司董

事会薪酬委员会就前述事项作出决议并出具《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二、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一）作废原因

1、因激励对象离职导致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作废

鉴于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0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200,250股

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作废；预留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24,000股限制性股票不得

归属，由公司作废。

2、因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考核未达到归属标准，导致当期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或部分不得归属

鉴于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归属标准，其当期拟归属的13,5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由公

司作废；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归属标准，其当期拟归属的8,75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由公司

作废。

（二）作废数量

以上共需作废限制性股票共计346,500股。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根据适用的中国法律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二个归属

期，本激励计划项下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涉及的138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2,076,750股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条件已成就，相关归属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作废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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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拟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2,076,75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拟归属数量为1,682,250股，预留授予部分拟归属数量为394,500

股。

2、归属股票来源：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本计划” ）的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94.87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在获取股东大会批准之时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176,432.1452万股的0.51%。 其中，首次授予720.9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在获取股东大会批准之时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76,

432.1452万股的0.41%，首次授予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80.56%；预留173.97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在获取股东大会批准之时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176,432.1452万股的0.10%，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9.44%。 实际首次授予720.900万股，预留授予173.700万股。

3、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含预留授予）为每股6.95元。

4、激励人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其中首次授予115人、预

留授予47人。

5、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与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首次授予

权益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第四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比例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预留授予

权益总量的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预留授予第三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预留授予第四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6、任职期限和业绩考核要求

（1）激励对象归属权益的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在公司任职满12个月以上。

（2）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6年四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

安排

考核年

度

业绩考核目标A 业绩考核目标B 业绩考核目标C

公司归属系数100% 公司归属系数80% 公司归属系数70%

首次授予第

一个归属期

2023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年度，营业收入不

低于10亿

2、2023年度， 启动6个新

的临床试验 （包括I-III期临

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

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年度，营业收入不低

于9亿

2、2023年度， 启动5个新的

临床试验 （包括I-III期临床试

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年度，营业收入不

低于8亿

2、2023年度， 启动4个新

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

试验， 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

准）

首次授予第

二个归属期

2024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25亿

2、2023-2024年度，累计

启动12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累计营

业收入不低于21.5亿

2、2023-2024年度，累计启

动10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

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18亿

2、2023-2024年度，累计

启动8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首次授予第

三个归属期

2025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45亿

2、2023-2025年度，累计

启动20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累计营

业收入不低于39亿

2、2023-2025年度，累计启

动17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

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33亿

2、2023-2025年度，累计

启动14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首次授予第

四个归属期

2026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85亿

2、2023-2026年度，累计

启动28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累计营

业收入不低于69亿

2、2023-2026年度，累计启

动24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

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53亿

2、2023-2026年度，累计

启动20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下同）

2023年三季报披露前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6年四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

与首次授予部分保持一致；2023年三季报披露后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4-2027年四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

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

安排

考核年

度

业绩考核目标A 业绩考核目标B 业绩考核目标C

公司归属系数100% 公司归属系数80% 公司归属系数70%

预留授予第

一个归属期

2024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25亿

2、2023-2024年度， 累计

启动12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21.5亿

2、2023-2024年度， 累计

启动10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4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18亿

2、2023-2024年度，累计

启动8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预留授予第

二个归属期

2025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45亿

2、2023-2025年度， 累计

启动20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39亿

2、2023-2025年度， 累计

启动17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5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33亿

2、2023-2025年度，累计

启动14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预留授予第

三个归属期

2026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85亿

2、2023-2026年度， 累计

启动28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69亿

2、2023-2026年度， 累计

启动24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6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53亿

2、2023-2026年度，累计

启动20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预留授予第

四个归属期

2027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7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135亿

2、2023-2027年度， 累计

启动36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7年度， 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109亿

2、2023-2027年度， 累计

启动31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

I-III期临床试验， 以实现首例

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023-2027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不低于83亿

2、2023-2027年度，累计

启动26个新的临床试验 （包

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

例入组为标准）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指标，所有激励对象当期未能归属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3）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绩效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激励对象的绩效

考核结果划分为ME� &�ME� Above、ME-、BE三个等级，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

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结果 ME�&�ME�Above ME- BE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00% 80%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

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根据计划授权限额发行及授出2023年人民币股股票激励计划项下的新人

民币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本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股东周年大

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3年5月4日，公司披露《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胡兰女士已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A股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3年5月16日至2023年5月2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人力

资源部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编号：2023-016）。

4、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通过《考虑及批准采纳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计

划授权上限》《考虑及批准采纳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考虑及批准根据计划授权上限建议

发行及授出二零二三年人民币股份激励计划项下的新人民币股份》《考虑及批准建议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同日，公司披露了《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18）。

5、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6、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4年5月3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7、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两项议案。

8、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两项议案。 同日，公司董

事会薪酬委员会就前述事项作出决议并出具《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关于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授予人数

2023年6月2日 6.95元/股 720.900万股 115人

2024年5月30日 6.95元/股 173.700万股 47人

剩余0.275万股限制性股票后续不再授予，作废失效。

（四）限制性股票各期归属情况

1、首次授予部分归属情况

归属

批次

归属日期

归属价格

（元/股）

归属数量

（股）

归属人

数

归属后限制性股票剩

余数量（股）

取消归属的数量及原因

第一个归

属期

2024年7月

18日

6.95 1,634,750 88 5,287,500

1、 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离

职， 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159,000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

属；

2、2名激励对象2023年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归属标准，

其当期拟归属的10,000股限

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 由公

司作废；

3、18名激励对象放弃此次可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117,750股，

由公司作废

2、预留部分归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尚未归属。

二、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本激励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薪酬委员会意见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为96名，可

归属数量为1,682,250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为42名，可归属数量为394,500股。 Jisong� Cui（崔霁

松）博士、Renbin� Zhao（赵仁滨）博士及施一公博士作为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薪酬委员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 ）、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因此，薪酬委员会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为首次授予的96名激励对象办理1,682,250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事宜， 预留授予的42名激励对象办理394,500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

事宜。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激励计划》《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6月2日，本

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6月3日进入第二个归属期。

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

符合归属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左述

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3、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在公司任职满12个月以上。

除离职的10名激励对

象外，其他激励对象均

符合左述归属任职期

限要求。

4、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6年四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

安排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A

业绩考核目标B

业绩考核目标C

公司归属系数100%

公司归属系数80%

公司归属系数70%

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

2024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5亿2、2023-2024年度，

累计启动12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 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1.5亿2、2023-2024年

度，累计启动10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8亿2、2023-2024年度，

累计启动8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2023-2024年度，公司

累计启动22个新的临

床试验，因此公司层面

归属比例为100%。

5、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绩效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ME�&�ME�Above、ME-、BE三个等

级，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

量：

考核结果

ME�&�ME�Above

ME-

BE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00%

80%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2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结果为BE， 个人层面

归属比例为0； 其余96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结 果 为 ME&ME�

Above，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100%。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合计96名激励对象可归属1,682,250股。公司将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三）关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激励计划》《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为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预留授予日为2024年5月30日，

本激励计划中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5月30日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

符合归属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左述

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3、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在公司任职满12个月以上。

除离职的4名激励对象

外，其他激励对象均符

合左述归属任职期限

要求。

5、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4-2027年四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

安排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A

业绩考核目标B

业绩考核目标C

公司归属系数100%

公司归属系数80%

公司归属系数70%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

2024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5亿2、2023-2024年度，

累计启动12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 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1.5亿2、2023-2024年

度，累计启动10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公司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2023-2024年度，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8亿2、2023-2024年度，

累计启动8个新的临床试验（包括I-III期临床试验，以实现首例入组为标准）

2023-2024年度，公司

累计启动22个新的临

床试验，因此公司层面

归属比例为100%。

5、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绩效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ME�&�ME�Above、ME-、BE三个等

级，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

量：

考核结果

ME�&�ME�Above

ME-

BE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00%

80%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结果为BE， 个人层面

归属比例为0； 其余42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结 果 为 ME&ME�

Above，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100%。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合计42名激励对象可归属394,500股。公司将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

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四）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本次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作废失效。

三、本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1、授予日：2023年6月2日

2、归属人数：96人。

3、归属数量：1,682,250股。

4、授予价格：6.9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可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Jisong�Cui

(崔霁松)

美国

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行政总

裁、核心技术人员

165.0000 41.2500 25.00%

Xiangyang�Chen

（陈向阳）

美国 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 50.0000 12.5000 25.00%

Renbin�Zhao

（赵仁滨）

美国

执行董事、注册事务与临床开发

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

40.0000 10.0000 25.00%

合计 255.0000 63.7500 25.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93人） 417.9000 104.4750 25.00%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 672.9000 168.2250 25.00%

说明： 本次归属人数及股数剔除了10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200,250股、2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个人绩效为BE而导致不

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13,500股。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1、授予日：2024年5月30日

2、归属人数：42人。

3、归属数量：394,500股。

4、授予价格：6.9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可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 / / / / /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42人） 157.8000 39.4500 25.00%

合计 157.8000 39.4500 25.00%

说明：本次归属人数及股数剔除了4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124,000股、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个人绩效为BE而导致不得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8,750股。

四、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查，经核查认为：本次拟归属的138名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

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因此，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同意本次归属名单。

五、归属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

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情形。

六、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核算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 需要对限制性股票进行重新评估，公司将在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

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 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 得的服

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根据适用的中国法律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二个归属

期，本激励计划项下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涉及的138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2,076,750股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条件已成就，相关归属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作废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诺诚健华及本次拟归属的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归

属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尚需按照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InnoCare� Pharma� Limited）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A股代码：688428� � � � � � � � � A股简称：诺诚健华 公告编号：2025-022

港股代码：09969� � � � � � � � � �港股简称：诺诚健华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健华” 或“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会

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董事会主席Jisong� Cui（崔霁松）博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3年股

东周年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

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分别为1,682,250股及394,500股，拟归属的激励对象分别为96名及42名。 同意公司为前述符合条件

的96名及42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Jisong� Cui（崔霁松）博士、Renbin� Zhao（赵仁滨）博士及施一公博士作为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科创板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审议通过《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i）自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之日（即2024年6月26日）起至今，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0名

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2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归属

条件，当期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以上两种情形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3,750股；（ii）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1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未达到归属条件，当期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以上两种情形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2,750股。 本次合计作废限制性股

票346,500股。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至办理2023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股份的登记期间，如有激励对象提出离职申请，则已获授尚未办理归属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

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三)审议通过《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可转让大额银行存单、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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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星璜巷101号咸亨科技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1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322,693,2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9.8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上

海）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兴波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阮萍女士、冯正浩先生、张长瑞先生、方莉女士

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丁一彬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673,308 99.9938 8,000 0.0024 11,900 0.003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窦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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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5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6月20日在咸亨科技大厦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李明亮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

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是公司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等作出的合理决策，优化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支付

方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

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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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咸亨国际”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

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转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

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77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1.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3.6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54,613.65万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153.6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460.01万元。 本次募集

资金已于2021年7月15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7月15日出具了“天健验

〔2021〕387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及募

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

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使用额

1 海宁生产基地产业化建设项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中

心有限公司

25,487.43 22,277.30

2 信息化升级及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咸亨国际 23,402.16 10,683.16

3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务网

络建设项目

咸亨国际 4,594.28 4,594.28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中

心有限公司

6,695.91 6,695.91

5 补充流动资金 咸亨国际 17,000.00 3,209.36

合计 - 77,179.78 47,460.01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咸亨国际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全部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

付划转，但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存在需要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人员工资、奖金的支付应通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办

理。 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

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募投项目中若涉及境外采购业务，需使用外币等进行支付，受募集资金专户功能限制，为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子公司可先通过自有资金支付后，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正常推进，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

据实际情况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在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即

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具体情况

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相关经办部门提出付款申请流程，按公司规定的资金审批程序逐级审

核，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流程，以自有资金先行进行款项支付。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根据募投项目分别建立明细台账及汇总表，按月汇总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募

投项目资金明细表。

3、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按月统计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未置换的款项，提出置换付款申请，由财务

负责人、总经理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前期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从对应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等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

4、保荐机构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管权，对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

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合理优化

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6个

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

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是

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等作出的合理决策，优化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支付方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

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

异议。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